潜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审批和行政服务事项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审批流程图

	审查材料

	统一协调指挥     全程跟踪服务     服务电话：6298055

潜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湖北省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加强全省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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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2、资料归档。





分管局长


签批意见





评估








受  理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不予受理通知书





申请人提交


有关材料





1、申请报告；2、举办者资质资格证明材料；3、章程和有关管理制度；4、培训项目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5、拟任负责人及专职教学管理人员的身份证、学历证书、职业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及复印件，以及从事教育培训管理工作的证明；6、拟聘教师的身份证、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职业技术等级或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及复印件；7、拟聘财会人员的身份证、会计资格证及复印件；8、合法使用有关办公、教学和实训场地以及培训设施、设备的有效证明文件；9、办学资金及经费来源的证明文件，办学资金证明应提交法定资产评估和验资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和验资报告；10、联合办学的，提交联合办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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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评审相关材料


2、实地考察


3、提出意见并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批


出意见并报分管领导审批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专家评估小组评估








人社局职建科


办理





图例


文  件  流


作业指令流


配套资料流


信息反馈流








